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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赣关的设置与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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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南昌 330063） 

【摘 要】：明代赣州钞关是清代赣关的前身。明代江西商品经济发展、請州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大庾岭繁华

的商品流通，是明代赣州钞关设置的客观原因，而赣南明军军费不足则成为明代赣州钞关设置的契机。为了避开重

复征税的嫌疑，明政府还将折梅亭税关与積关合并，这样既便于管理关税，又扩大了征税范围。为了对赣关实施有

效管理，明政府还在遣官管理、税额、征税方式等各个方面建立了初步的管理制度。清代積关正是在明代钞关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各方面对明代钞关多有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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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赣州钞关（以下简称明代赣关）是清代赣关的前身，于正德六年（1511）在赣州府城设立。明代赣关为地方关，至清

代成为户部直接管辖的二十四关之一。明清赣关作为征收长途商品流通税的机构，对明清财政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术界

对清代赣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商品流通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由于资料所限，对明代赣关研究较薄弱。正是基于此，笔者

对明代赣关的设置与管理情况做一初步研究。 

一、 明代赣关的设置背景 

明代赣关设置的客观原因主要是明代江西商品经济发展以及赣州地处大庚岭商路交通枢纽的优势;而赣南明军军费不足则

成为明代赣关设置的契机。 

1. 明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代江西经济在历代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江西的粮食生产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洪武至嘉靖初，江西征收的米粮在 260

万石左右，
［1］（p48）

在各省位居第二。
［2］（p212）

随着商路和水陆运输网的完善，江西盛产的稻米、茶叶、烟草、夏布、纸张、药材、竹

木、瓷器等物产,为江西商人的兴盛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江西的赣江和大庾岭商道，是南北贸易的重要通道，全国各地的商

人来此转运货物，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又使得江西形成了以木材业为中心的吴城镇、以制瓷业为中心的景德镇、以药材加工业

为中心的樟树镇和以造纸业为中心的河口镇。随着赣江——鄱阳湖航道重要性的提髙，货物与商客流通量日益增多，进一步刺

激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3］（p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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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赣州重要的交通位置和大庾岭繁华的商品流通 

赣州位于江西南部，章、贡二水在此合流为赣江而纵贯全省，为江西省内最重要的商品流通干线。明代选择在赣州设立赣

关,是与赣州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的。大庾岭自唐代至清代五口通商之前，一直是内地与广东及海外商贸的主要交通要道。而赣

州正是处于大庾岭商道的中转枢纽。同时，赣州府各县水运也非常发达。许多商人经由大庾岭把内地的茶叶、瓷器、丝绸、大

黄等商品运至广州，转销海外，又把外洋进口货物运销内地。
［4］（p453）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商业的发展，水上货运的税收便成了

明代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1］（p48）

赣关的设置，既反映了大庾岭商道及江西长途商品流通的旺盛，也反映了明政府通过征收

长途商品税助饷的一种重要手段。 

早在宣德四年（1429），为了扩大税源，促进大明宝钞的流通，明政府规定运河“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

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
［5］（p241）

此年，大运河两岸先后设立了槨县、济宁、临清、徐州、淮安、扬州、南京上新河等七处钞关。

正统四年（1439），革除济宁、徐州两处钞关。正统十一年，槨县钞关移至河西务。景泰元年（1450）开始，先后增加北新关、

浒墅关、九江关、金沙洲等四处钞关。成化八年（1472），增设凤阳关。嘉靖六年（1527），废除上新河关，崇祯三年（1630）

设立芜湖关。
［6］

明代钞关包括赣关的设立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3.赣南明军军费不足成为明代赣关设置的契机 

正德初年，各种“寇乱”活动十分频繁，赣南地方的局势日益恶化。这次动荡不仅表现为“寇乱”活动次数增多，而且还

逐渐形成以南康、上犹交界处的横水、桶冈为中心的流民武装，以安远、龙南等地为中心的大帽山武装。
［7］（p36）

明朝派军镇压，

但军饷严重缺乏，而赣关设立为赣南明军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军饱。 

二、 明代赣关的设立与完善 

虽然由于明政府的支持，平息籟南骚乱的军费有了着落，但是如何保证赣南地区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解决赣南明军的军饷

问题。盐税历来是政府税收的一大来源。正德元年，广东实行“抽盐法”，“行广盐于南雄府抽分，许行南赣发卖”。由此解决了

广东军饷不足的问题。鉴于广东明军解决军饷的成功做法，正德五年，南赣饬兵副使王秩向朝廷建议在赣南地区效仿广东采用

抽分方法征税，即将经过大庾岭商道的“广闽商船货物，估定规则，立厂盘掣，以备军饷”。不久，明廷批准了上述方案。同年，

南赣官员陈金在贛州府城的章水与贡水相交处——龟角尾设置赣关。 

此后赣南明军的军饷俱依靠赣关税收，而“并末奏动内帑之积，亦未科派小民之财”。后来由于洪水泛滥，赣关的房屋倒塌，

政府遂于赣州府城外的东河浮桥、西河浮桥设立了两个征税口岸，东桥税口位于建春门，可掌上下贡水的船只，“东关则为广之

潮州，闽之汀、漳商贩之必经之地”;西桥税口位于西津门，可控来往章水的船只，“西关则为江广商贩必经之地”。这样“商贾

大贾挟重赀，以邀厚利走番舶，而通百蛮，必先经赣关”。顺赣江来往南北的货物，均须在赣关缴纳货税。 

弘治年间（1488—1505），即赣关设立之前，明政府曾在赣粤交界处的梅岭设置了折梅亭税关，对来往大庾岭道的百货征收

商税。折梅亭位于大庾驿使门外的五里山，“岭有红梅驿。驿有城。当岭路之半。”
[8](p66)

嘉靖《南安府志》云:“梅岭大路，路西

有折梅亭。”
2
当时广东的货物进入江西，在大庾岭道就需要交两次税，一次在广东南雄纳税，一次在江西大余折梅亭纳税，这引

起了粤赣两省商人的强烈不满。正德十一年，给事中黄重奏称:“广货自南雄经折梅亭已两税矣，赣税不无重复，请停止。”但

是镇压赣南骚乱的军饷全部来自折梅亭所征的商税，是否保留折梅亭税关一时难于定夺。时任南赣巡抚王守仁坚决主张折梅亭

停止征税而保留赣关。他指出，赣南地区大举用兵，虽然“军铜仰给全在折梅亭之税”，但“非惟军晌无益，实惟奸究是资”，

                                                        
2同治《赣州府志》卷 28《经政志•榷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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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奏请“将南安之税移于龟角尾抽分”。他认为在赣州府设立的赣关、南安府设立的折梅亭税关征收商税目的是为了减轻百姓

负担而又能够为赣南明军提供充足的军饷，因此两关可以合并为一。如果折梅亭已经征税，而贛关不征税，商人就可能偷漏税。

如果折梅亭已经征税，到赣关又征税必然造成两次征税。 

王守仁认为，废除折梅亭税关的原因是因为该关管理混乱。尽管折梅亭税关也有商税循环文簿，但是“册内某日共抽税银

若干，不见开有某商人某货若干，抽银若干，中间不无任意抽报情弊”。甚至“一季总数，倍少于前”。据他调査，折梅亭税关

存在重大贪污现象，管理该关的官员，多为典史、仓官之类的官员，他们官职卑微，往往“不惜名节，惟嗜贪污”，“以致过往

客商，或假称权要而挟放，或买求官吏而带过。及被店牙通同客商，买求书算，以多作少，以少作无，奸弊百端”。而上级监督

又不到位，“胥猾得以恣其侵渔”。因此，王守仁竭力主张保留赣关而废除折梅亭税关，他认为，“总税于龟角尾，则事体归一，

奸弊自清。非但有资军饷，抑且便利客商。盖分合虽异，而于商税事体无改纤毫”。正德十二年，王守仁据岭北道杨璋条奏，将

折梅亭税关移至龟角尾，与赣关合并。由此以来，明政府既便于管理关税，将过往章江、贡江二河的商货全部纳入了征税范围，

又避开了两次征税的嫌疑。 

明政府曾先后在大庾岭商路上设立了太平关和赣关。太平关于天顺二年（1457）设立，有三处征税口岸:一在太平桥，即东

关，位于韶州府城东北隅，是江西人粤第一要津;二在遇仙桥，即西关，韶州府城西，为湖广通粤要津;三在含洸，位于韶州府

属英德县含洸口司前，路通粤省连州、阳山，并通湖广，为偏僻小路，无经商大贾通行。明代韶州虽然“地处粤北山区”，但是

地理位置重要，“是进入湖南、江西，甚至进一步向中华帝国的两个都城——南京、北京进发的门户”；“也是岭南与岭北乃至整

个帝国发生联系的门户”。
[9](p67)

太平关和赣关两关相距三百里，太平关负责管理过往广东北部的粤籟湘桂四省商人，赣关负责稽

察由中原地区来往岭南的客商，也管理从福建前往江西、湖南和中原地区的客商。两关分工明确，既能够将来自各大经济区域

的长途商品流通税囊括其中，又能够维持地方的长久治安。 

三、明代赣关的管理 

明朝政府设立赣关是希望从商品流通中获取税收。因而如何有效对赣关实施管理，是赣关关制的主要内容之一。 

1. 赣关遣官管理。明代赣关建立后，委官管理权历经不少变化。正德十二年，南赣巡抚王守仁令赣州知府府佐就近管理，

每季度轮换一次。规定“抽收不许多取毫厘，其余杂货倶照旧例三分取一，若资本微细，柴炭鸡鸭之类，一概免抽”，收税官吏

“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盘为名，侵凌骚扰”。
［10］（p229）

万历十年，南赣巡抚张涣以府佐权轻，不足担当管理之责，改由赣州知府

或通判直接管理。万历时期，明政府委派大批矿监、税监和盐监到各地勒索钱财。万历二十七年，税监潘相进入江西，掌管赣

关。万历四十二年，都御史李汝华力争之，明廷撤去税监，赣关仍归赣州知府府佐管理。 

2. 赣关税额。明代赣关税额，每年盐税、杂税，约共银三万两。“盐税以八分解部，二分留饱。杂税以五分解部，五分

留饷。解部总以二万计，留饷总以万余计，此其常也。旧例五年一解部，如部有急咨，或三、四年一解，总视收数为盈缩。自

都御史谢杰立月比法，隐漏渐少，除解部与饷用外，尚有馀积，可备地方缓急”。万历二十七年，收上水税银五千两，下水税银

一万两，连原额共四万五千两，以三万八千五百两解税监转解，余留备饷。每年先尽监额，由是军饷不继。万历四十二年，明

代政府将税额调正为三万八千两。次年，额定税银三万两，一直到明亡，不再变动。
3
 

与明代诸关相比，赣关的税额是比较髙的。万历二十七年以前，赣关税额与浒墅关、九江、北新、临清、河西务等著名钞

关相比也毫不逊色。万历二十七年，赣关与浒墅关并居全国第三位，只是在天启元年（1621）后，降为第七位。赣关在万历二

十七年以前，其税额远超九江关。明代赣关税额主要是来往大庾岭商路的商品流通税，说明了大庾岭商路在明代的地位相当重

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当年对大庾岭商业盛况的描写是符合实际的。 

                                                        
3王守仁:《议南赣商税疏》，同治《赣州府志》卷 66《明文》。 

同治《赣州府志》卷 28《经政志•榷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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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赣关征税方式。明代赣关只征船税（杂税）和盐税，不征货税。按船只的载运量的不同分别征收不等的船税，盐税则按

盐引数量征税。船户到关，关差按照税则，将船梁丈尺并应纳税银数明开票内，并将票据给船户，然后船户按票纳银，关差再

在其船头烙印斧记。商人的货船如从贛关到下游一带销售货物，岭北道还要另给税票给船户，由其在下游钞关交纳税银。另外，

如果官盐商人不是将盐在赣县销售的，关差还要开一张“转江都票”（即税票）给商人，上载有盐的数量、起运和销售地点等事

宜。 

鉴于折梅亭税关存在“造报册内，某日共抽税银若干，不见开有某商人，某货若干，抽银若干，中间不无任意抽报等情弊”，

明正德后，赣关实行了较为严格的征税制度。赣关官员必须将税票送赣州府盖章编号，才能交付使用，盐税税票、杂税税票分

别在赣州府的户房和上房挂号登记。 

赣关关差每天要根据挂号簿存根所记，将船梁阔狭、税银多寡及收税总数逐一登记在赣州知府所发的循环簿上，月底再将

所收银两和循环簿汇送赣州府的府库保管。赣州府库起解税银时，知府要将赣关的循环簿及府库的挂号簿送岭北道，由其逐一

核对检查，全部相符后，方向军院汇报，并将关税移交军院库房。赣关官员每季度还必须将循环簿交岭北道转呈军院倒换。年

终时，军院将赣关所征税银中的军饷部分造入军饷册内，奏缴驻赣南的明军。解交户部的税银则由军院委专人押运到户部，户

部对赣关的户部银有明确的解送期限，即每五年一次,如“部有急咨，或三四年一解”。 

万历七年，户部题准各钞关，贩货商船在到达目的地时，须将所过钞关交纳关税的票据交给当地的钞关口岸。钞关口岸在

每季解银时，将税票票据汇总“备造一册”送户部“磨对”。
[11](卷 35《商税》)

这个措施的实行，比较有效减少了官吏的私饱中囊现象

的发生，从而使明代赣州钞关的管理日趋完善。 

明代赣州钞关税银在三万两左右。关税中盐税收入的 80%解送户部，20%留作赣南明军的军饱。关税中的杂税收入的 50%解

送户部，50%留作军饷。
4
换言之，虽然明代赣关的设立与地方军饷之间有直接关系，但其始终是以国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 

总之，由于明代自然地理、商业地理和军事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在赣州设立了钞关，并建立起了初步的管理制度。清代

赣关正是在明代钞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在各方面对明代钞关多有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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